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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 展 报 名 表
展会名称

申请

面积

标准展位： 平方米

光地： 平方米
展出日期 随团人数

报名单位

名称

中文

英文

报名单位

地址

中文

英文

参展内容
中文

报名

单位

盖章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网址

参展合约:（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基础上，组展单位与参展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签订此参展报名表）

1.报名单位须如实填写本表格内容和参展所需的其它文件表格。

2.组展单位同意申请后，请于表格递交后3天内支付展位定金¥20000/9平方米标准展位。

3.展品运输费、展具租赁费、聘请翻译费等其它费用为额外费用，另行支付。

4.组展单位按申请先后向展会确定参展展位，参展单位因申请成交费延迟导致定展位未果，组

展单位退还全部预付金。

5.报名单位退减参展展位的预付金不再退回，组展单位经济损失超过预付金的，有权追偿。

6.遇人力不可抗拒，如战争、罢工、自然灾害等因素，给乙方带来的损失，甲方免责，但应及

时通知参展单位以减少损失。

7.参展单位须服从组展单位统一安排，按时、按规定办理人员入境、展品运输、摊位配备、行

程确定手续并交纳参展费用(出境前所有费用须到账)。国际机票涨幅较大时，组展单位可适当

调整人员费。如参展单位未能按时如数交纳各项费用，视为单方面退展。

8.参展单位及所派人品应严格遵守本国及有关国家的法律，社会风俗及展会规定，违者责任自

负，参展单位对其所派人员及货源单位或合作单位所派人员承扣连带经济赔偿责任。

9.劳改企业产品和无合法拥有知识产权的商品，不得参展。

10.本合约具有合同效力，请仔细阅读。报名表及合约部分的传真件与原件有同等效力。


